附件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文书格式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农罚〔2025〕004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昆玉市永明农资销售店

	
	
	注册号
	92659009MA7AB2W75G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行政处罚内容
	1.没收3种53瓶（袋）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

2.罚款1000元。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01月31日


第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农罚〔2025〕004号

当事人：昆玉市永明农资销售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9009MA7AB2W75G

经营场所：新疆昆玉市二二四团7连1区5栋10号

经营者：吴寒
当事人经营劣质农药一案，经本机关依法调查，现查明：

2025年8月28日，我局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查明当事人存在《农药经营许可证》过期2个月和4瓶农药过期的违法行为。2025年10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开展现场核查，现场发现当事人销售区域有噻虫嗪、金满粒14-羟基芸苔素甾醇和啶虫脒3种共计53袋（瓶）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本局于2025年10月16日立案调查。

2025年10月16日，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3种共计53袋（瓶）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并依法下达《第十四师农业农村局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十四师农先登〔2025〕1-2-001号）。2025年10月22日，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经营者吴寒制作询问笔录1份，调查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农药销售台账，制作了证据材料，并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摄像记录。

经查，当事人于2021年04月08日注册成立，主要经营肥料、农药销售。

一、当事人销售劣质农药的事实
经查，当事人陈述于2023年6月份从农资推销员上门推销购进噻虫嗪1袋，商品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名称：噻虫嗪；净含量：500克；农药登记证号：PD20141436；产品标准证号：HG/T 5133-2016；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农药生许（鲁）0052；生产日期及产品批号：2022010101；质量保证期：2年”。该噻虫嗪进货价12元/袋，销售价25元/袋。现场检查时发现店内1袋已超过质量保证期，货值金额25元（1袋×25元/袋）。

经查，当事人于2023年3月18日从阿克苏五谷丰登农资有限公司购进啶虫脒1箱（180袋/箱），商品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名称：啶虫脒；净含量：50克/袋[image: image1.png]


；农药登记证号：PD20141436；产品标准证号：HG/T5133-2016；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农药生许（鲁）0070；有效成分及含量：啶虫脒70%；剂型：水分散颗粒；中等[image: image2.png]


毒；受托方企业名称：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image: image3.png]


司;生产地址：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村；生产日期及产品批号：20230408WG01X.N；质量保证期：2年”。该啶虫脒进货价5元/袋，销售价8元/袋，已销售138袋，未销售42袋。现场检查时发现店内42袋已超过质量保证期，货值金额336元（42袋×8元/袋）。
经查，当事人于2023年7月12日从昆玉市台沃农资销售中心购进金满粒14-羟基芸苔素甾醇2盒（10瓶/盒），商品外包装信息标注有以下内容“产品名称：金满粒14-羟基芸苔素甾醇；净含量：40克/瓶；农药登记证号：PD20070288；产品标准证号：Q/915101312143536291-3-2020；农药生产许可证号：农药生许（鲁）0052；有效成分含量：0.01%；剂型：可溶粉剂；微毒；植物生长调节剂；生产企业名称：山东亿嘉农化有限公司;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开发区；生产日期及产品批号：2022010101；质量保证期：2年”。该农药进货价10元/瓶，销售价15元/瓶，已销售10瓶，现场检查时发现店内10瓶已超过质量保证期，货值金额150元（10瓶×15元/瓶）。

经查询当事人2024年和2025年农资销售台账，未查找到当事人销售上述3种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的记录。

综上，上述3种53瓶（袋）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货值金额511元（25元+336元+150元）。因当事人未销售上述3种53瓶（袋）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故无违法所得。

二、当事人采购农药时未建立采购台账的事实

经查，当事人只能提供金满粒14-羟基芸苔素甾醇和啶虫脒供货商资质和进货票据，无法提供噻虫嗪供货商资质及进货票据。无法提供经营噻虫嗪、啶虫脒和金满粒14-羟基芸苔素甾醇农药产品包装、标签、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以及有关许可证明文件、进货票据和记录农药的名称、有关许可证明文件编号、规格、数量、生产企业和供货人名称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的采购台账。

三、当事人无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违法行为不成立的事实

经查，当事人于2020年4月30日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载明有以下内容“经营者名称：昆玉市永明农资销售店，编号：农药经许（新兵）66140020031，住所为昆玉市224团七连5栋3号；营业场所：新疆昆玉市224团七连1区5栋10号；仓储场所：新疆昆玉市224团七连1区5栋10号；经营范围：农药（限制使用农药除外）；有效期2020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3月28日办理延续《农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证》载明有以下内容“经营者名称：昆玉市永明农资销售店，编号为农药经许（新兵）66140020031，住所为昆玉市224团七连5栋3号；营业场所：新疆昆玉市224团七连1区5栋10号；仓储场所：新疆昆玉市224团七连1区5栋10号；经营范围：农药（限制使用农药除外）；有效期为2025年3月28日至2030年3月27日”。

当事人不存在无农药经营许可证销售农药的情况。

本案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10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和农药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2.2025年10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农药经营情况的事实；

3.2025年10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拍摄现场检查照片8张，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及当事人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的事实；
4.2025年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吴寒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5.2025年10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农药经营许可证旧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的事实；

6.2025年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经营者吴寒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的事实；

7.2025年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2024年和2025年销售台账1份，证明当事人涉案农药未在2024年和2025年销售的事实；

8.2025年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销售金满粒14-羟基芸苔素甾醇和啶虫脒供货商资质和进货票据各1份，证明当事人留存供货商资质及进货票据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或收集，均由当事人提供并签字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6年1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十四师农罚告〔2025〕004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当事人经营噻虫嗪、啶虫脒和金满粒14-羟基芸苔素甾醇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按照劣质农药处理。”的规定，构成经营劣质农药的违法行为。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购买噻虫嗪、啶虫脒和金满粒14-羟基芸苔素甾醇农药时未进行登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农药经营者应当建立采购台账，如实记录农药的名称、有关许可证明文件编号、规格、数量、生产企业和供货人名称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采购台账应当保存2年以上。”的规定，构成经营农药未建立采购台账的违法行为。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一）不执行农药采购台账、销售台账制度；……”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部分涉案农药的供货商资质，能说明进货来源。当事人未能切实履行经营者管理责任，从而出现了经营超过质量保证期农药的情况，存在主观过错。涉案农药数量为3种53瓶（袋），货值金额小，且未向职工群众销售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违法行为较轻，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当事人认错态度良好，社会影响程度小，风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截至目前，当事人以及农业农村部门未收到职工群众因购买使用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造成危害的投诉举报。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当事人因同一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属于初次违法。

综合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基于公平公正公开、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包容审慎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和《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以事实为依据，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与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领域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试行）》“备注：本清单未列明的违法事项，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减轻处罚的规定，可以直接适用减轻处罚规定。”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经营劣质农药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裁量。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3种53瓶（袋）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

2.罚款1000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农村局

（印章）

2026年01月31日

（农业农村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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